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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或者其他经

济组织）名称 

武汉中科创新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地址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

区光谷七路 126 号 

联系人 曾晓辉 
联系方式（电

话、email）pp 
18971627551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名称是否是委托方？■是□否。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是否为独立法人 是 

核算和报告依据 《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休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

（初始）版本/日

期 

武汉中科创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温室气体排放报告 2023 年 7 月 10 日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

（最终）版本/日

期 

武汉中科创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温室气体排放报告 2023 年 3 月 10 日 

排放量 
按指南核算的企业法人边界的温室气体排

放总量 

按补充数据表填报的二

氧化碳排放总量 

初始报告的排放量 381.75 tCO2e - 

经核查后的排放量 381.75 tCO2e - 

初始报告排放量和

经核查后排放量差

异的说明 

无偏差，初始报告填报准确。 - 

核查结论： 

1.排放报告与核算指南以及备案的监测计划的符合性； 

基于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在所有不符合项关闭之后，核查小组确认： 

武汉中科创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的排放报告与核算方法符合《工业其他行业

企业温室气休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要求的符合性； 

武汉中科创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未纳入碳交易核查序列内，暂未对监测计划进行备

案。故不涉及排放报告与已备案监测计划符合性的核查。 

2.排放量声明； 

2.1 按照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核算的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声明 

武汉中科创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按照核算指南核算的企业温室气体排放只涉

及二氧化碳一种气体，净购入电力消费引起的排放量为 381.75 tCO2e。排放总量为 381.75 

tCO2e。 

武汉中科创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核查确认的排放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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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类别 排放量（t） 
核查温室气体排放量

（tCO2e） 

企业净购入电力隐含的 CO2 排放 381.75 381.75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tCO2e） 

不包括净购入电力和

热力隐含的 CO2排放 
0 

包括净购入电力和热

力隐含的 CO2 排放 
381.75 

2.2 按照补充数据表填报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声明 

据现场核查确认，受核查方武汉中科创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不在“71 号文”要求填写《补

充数据表》的行业范围内，故不涉及对配额分配相关补充数据的核查。 

3.排放量存在异常波动的原因说明； 

不存在异常波动。 

4.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或者特别需要说明的问题描述。 

武汉中科创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的核查过程中无未覆盖的问题或特别需要说

明的问题。 

核查组长  叶民  签名   日期  2023.7.26  

核查组成员  雒仁臻  

技术评审人  李世玉  签名   日期  2023.7.26  

批准人  田利君  签名   日期  2023.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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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述 

1.1 核查目的 

根据《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发改委第17号令，以下简称《办

法》）、《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组织开展重点企（事）业单位温室气体排放报告

工作的通知》（发改气候〔2014〕63号）、《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印发关于切实做

好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重点工作的通知》（发改办气候〔2016〕57号）等

文件要求，为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中的配额分配方案提供支撑，北京耀阳高技术

服务有限公司 (以下统称“北京耀阳”)受武汉中科创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

对武汉中科创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统称“受核查方”）2022年度的温室气体

排放报告进行核查。 

此次核查目的包括： 

-确认受核查方提供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及其支持文件是否是完整可信，是

否符合《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要求； 

-确认受核查方温室气体排放监测设备是否已经到位、测量程序是否符合《工

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及相应的国家要求； 

-根据《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要

求，对记录和存储的数据进行评审，确认数据及计算结果是否真实、可靠、正确。 

1.2 核查范围 

本次核查范围包括： 

- 受核查方 2022 年度在企业运营边界内的二氧化碳排放，即位于武汉市东

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七路 126 号的武汉中科创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核查内容主

要包括： 

（1）化石燃料燃烧 CO2 排放； 

（2）工业生产过程 CO2 排放； 

（3）净购入电力产生的 CO2 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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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核查准则 

-《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以下简称

“核算指南”）；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第三方核查参考指南》； 

    -《碳排放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 17 号）； 

 -《“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国发[2016]61号）； 

    -《国家 MRV 问答平台百问百答-共性/其他行业问题》（2017 年版）；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2589-2008）；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与管理通则》（GB17167-2006）； 



武 汉 中 科 创 新 技 术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 0 2 2 年 度 温 室 气 体 排 放 核 查 报 告 

6 

第二章 核查过程和方法 

2.1 核查组安排 

根据北京耀阳内部核查组人员能力及程序文件的要求，此次核查组由下表所

示人员组成。 

表 2-1 核查组成员表 

姓名 联系方式 核查工作分工 
核查中担任

岗位 

高婷 010-64833601 

1、 重点排放单位基本情况的核查； 

2、 核算边界的核查； 

3、 核算方法的核查； 

4、 核算数据的核查（包含现场巡视确认活动

数据的计量、活动数据的收集等），其中

包括活动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5、 核查报告的编写。 

核查组长 

雒仁臻 010-64833601 

1、 核算数据的核查，其中包括排放因子数据

及来源的核查、温室气体排放量一级配额

分配相关补充数据的核查； 

2、 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 

3、 核查报告的交叉评审。 

核查组员 

司秀金 010-64833601 主要负责对核查报告的复审工作。 技术复审 

2.2 文件评审 

核查组于 2022 年 7 月 11 日收到受核查方提供的《2022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

报告（初版）》（以下简称“《排放报告（初版）》”），并于 2022 年 7 月 12

日对该报告进行了文件评审，同时经过现场的文件评审，具体核查支持性材料

见附件 3，同时核查组通过文件评审确定以下内容： 

1、初始排放报告中企业的组织边界、运行边界、排放源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2、查看受核查方提供的支持性材料、确定活动数据和排放因子数据的真实

性、可靠性、准确性； 

3、核实数据产生、传递、汇总和报告过程，评审被核查方是否根据内部质

量控制程序的要求，对企业能源消耗、原材料消耗、产品产量等建立了台

账制度，指定专门部门和人员定期记录相关数据。 

4、核证受核查方排放量的核算方法、核算过程是否依据《核算指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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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 

5、现场查看企业的实际排放设备和计量器具的配备，是否与排放报告中描

述一致； 

6、通过对计量器具校验报告等的核查，确认受核查方的计量器具是否依据

国家相关标准要求进行定期校验，用以判断其计量数据的准确性； 

7、核证受核查方是否制定了相应的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制度。 

2.3 现场核查 

核查组成员于 2022 年 7 月 15 日对受核查方温室气体排放情况进行现场核

查。 

在现场核查过程中，核查组首先召开启动会议，向企业介绍此次的核查计划、

核查目的、内容和方法、对企业相关人员进行监测计划的培训，同时对文件评审

中不符合项进行沟通，并了解和确定受核查方的组织边界；然后核查组安排一名

核查组成员去生产现场进行查看主要耗能设备和计量器具，了解企业工艺流程和

监测计划执行的情况；其他核查组成员对负责相关工作的人员进行访谈，查阅相

关文件、资料、数据，并进行资料的审查和计算，之后对活动数据进行交叉核查；

最后核查组在内部讨论之后，召开末次会议，并给出核查发现及核查结论。现场

核查的主要内容见下表： 

表 2-2 现场访问内容 

时间 

核查工作 
核查地点及核

查参与部门 

参与人员/职

务/联络方式 
核查内容 

7 月

15 日 

启动会议 

了解组织边界、

运行边界，文审

不符合确认 

会议室/ 

办公室 

财务部 

曾晓辉 

-介绍核查计划； 

-对文件评审不符合项进行沟

通； 

-要求相关部门配合核查工作； 

-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平

面边界图； 

-工艺流程图、组织机构图、企

业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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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用能设备清单； 

-固定资产租赁、转让记录； 

-能源计量网络图。 

7 月

15 日 

现场核查 

查看生产运营系

统，检查活动数据

相关计量器具、核

实设备检定结果 

生产车间/ 

办公室 

财务部 

曾晓辉 

-走访生产现场、对生产运营系

统、主要排放源及排放设施进

行查看并作记录或现场照片； 

-查看监测设备及其相关监测

记录，监测设备的维护和校验

情况。 

-按照抽样计划进行现场核查。 

7 月

15 日 

资料核查 

收集、审阅和复

印相关文件、记

录及台账；排放

因子数据相关证

明文件 

会议室/ 

办公室 

财务部 

曾晓辉 

-企业能源统计报表等资料核

查和收集； 

-核算方法、排放因子及碳排放

计算的核查； 

-监测计划的制定及执行情况； 

-核查内部质量控制及文件存

档。 

7 月

15 日 

资料抽查 

对原始票据、生

产报表等资料进

行抽样，验证被

核查单位提供的

数据和信息 

会议室/ 

办公室 

财务部 

曾晓辉 

-与碳排放相关物料和能源消

费台账或生产记录； 

-与碳排放相关物料和能源消

费结算凭证（如购销单、发票）； 

7 月

15 日 

总结会议 

双方确认需事后

提交的资料清单、

核查发现、排放报

告需要修改的内

容，并对核查工作

进行总结 

会议室/ 

办公室 

财务部 

曾晓辉 

-与被核查方确认企业需要提

交的资料清单； 

-将核查过程中发现的不符合

项，并确定整改时间； 

-确定修改后的最终版《排放报

告提交时间》； 

-确定最终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2.4 核查报告编写及内部技术复核 

依据《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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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评审和现场核查的综合结果对受核查方编制核查报告。核查组于 2023 年 7

月 15 日对受核查方进行现场核查，向受核查方开具了 0 个不符合项，并确认全

部不符合项关闭之后，核查组完成核查报告。 

根据北京耀阳内部管理程序，本核查报告于 2023 年 7 月 26 日提交给技术复

核人员根据北京耀阳工作程序执行报告复核，待技术复核无误后提交给项目负责

人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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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核查发现 

3.1 基本情况的核查 

3.1.1 基本信息 

核查组对《排放报告（初版）》中的企业基本信息进行了核查，通过查阅受

核查方的《营业执照》等相关信息，并与受核查方代表进行交流访谈，确认如下

信息： 

- 受核查方名称：武汉中科创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748304039Q 

- 实际地理位置：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七路 126 号 

- 成立时间：2003 年 4 月 1 日 

- 单位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 法定代表人：张芾 

- 排放报告联系人：曾晓辉 

- 主要用能种类：电力 

- 企业为最低一级独立法人单位。 

3.1.2 主要生产运营系统 

3.1.2.1 主要耗能设备清单 

表 3-1 主要耗能设备清单 

序

号 

卡片编

号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使用部门 

1 00005 南京长江牌耐压测试仪 CJ2672A 
品质管理

部 

2 00009 安捷伦半导体管特性图示仪 安捷伦 XJ4810 
品质管理

部 

3 00011 数字存储示波器 
Tektronix 

TDS2022 

品质管理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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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00013 任意波形信号发生器 Agilent 33250A 
品质管理

部 

5 00017 台湾茂迪 LCR 电桥 MT4080D 
品质管理

部 

6 00020 数字存储示波器 
Tektronix 

TDS2022B 

品质管理

部 

7 00025 数字存储示波器 
Tektronix 

TDS2022B 

品质管理

部 

8 00032 同惠漏电流测试仪 TH2686 
品质管理

部 

9 00187 小型空压机 VD30L 
品质管理

部 

10 00480 台湾固纬直流稳压电源 instek GPS-2303C 
品质管理

部 

11 00587 任意波形信号发生器 安捷伦 33250A 
品质管理

部 

12 00635 高低温箱   
品质管理

部 

13 00685 
高斯计（含 D-CH00486探头 1

只） 
HT-108 

品质管理

部 

14 00792 电桥表   
品质管理

部 

15 00853 衰减器 GKTS10-8-90-1-B 
品质管理

部 

16 00855 负载 TF30-3 
品质管理

部 

17 00909 任意波形发生器 33250A 
品质管理

部 

18 00910 波形发生器 33611A 
品质管理

部 

19 01033 锂电池综合参数自动测试设备 BTS-M 6A/17V 
品质管理

部 

20 01076 
任意波形发生器(编

号:40025465) 
33250A 

品质管理

部 

21 01077 LCR 电桥(含电桥附件 TH26008A) TH2830 
品质管理

部 

22 00008 数字存储示波器 
Tektronix 

TDS3012 
生产部 

23 00010 任意波形信号发生器 Agilent 33250A 生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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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主要计量器具清单 

电表控制区域情况表 

电表级

别 

变压

器 厂房 部门 电表型号 控制区域 倍率 

一级 总 总 总 DSZ178 全公司 

1000

0 

二级 5 号 办公楼 5 号变压器总表 

DTZY188-J

型 

5 号变压器总

表 800 

二级 4 号 1 号厂房 4 号变压器总表 

DTZY188-J

型 

4 号变压器总

表 800 

二级 3 号 1 号厂房 3 号变压器总表 

DTZY188-J

型 

3 号变压器总

表 800 

二级 2 号 1 号厂房 2 号变压器总表 

DTZY188-J

型 

2 号变压器总

表 800 

二级 1 号 1 号厂房 1 号变压器总表 

DTZY188-J

型 

1 号变压器总

表 800 

三级 2 号 

3-5 号厂

房 微粉 

DTZY188-J

型 微粉 40.0 

三级 2 号 

3-5 号厂

房 微粉 1 

DTZY188-J

型 0 160.0 

三级 1 号 1 号厂房 合成 5 区 515 

DTZY188-J

型 合成 5 区 515 40.0 

三级 3 号 2 号厂房 矿山工具 1 

DTZY188-J

型 0 400.0 

三级 1 号 1 号厂房 合成 5 区 514 

DTZY188-J

型 0 40.0 

三级 1 号 

3-5 号厂

房 刀具事业部 

DTZY188-J

型 0 160.0 

三级 1 号 

3-5 号厂

房 激光切割 

DTZY188-J

型 0 160.0 

三级 1 号 1 号厂房 合成 5 区 513 

DTZY188-J

型 合成 5 区 513 40.0 

三级 3 号 2 号厂房 矿山工具 2 

DTZY188-J

型 0 80.0 

三级 1 号 1 号厂房 合成 5 区 516 

DTZY188-J

型 0 40.0 

三级 2 号 

3-5 号厂

房 

钻石磨具事业

部 

DTZY188-J

型 0 160.0 

三级 1 号 1 号厂房 合成 5 区 511 

DTZY188-J

型 合成 5 区 511 40.0 

三级 3 号 2 号厂房 矿山工具 3 

DTZY188-J

型 0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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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 1 号 1 号厂房 合成 5 区 510 

DTZY188-J

型 0 40.0 

三级 1 号 1 号厂房 合成 5 区 509 

DTZY188-J

型 合成 5 区 509 40.0 

三级 3 号 2 号厂房 矿山工具 4 

DTZY188-J

型 0 120.0 

三级 1 号 

3-5 号厂

房 自制原材料 

DTZY188-J

型 0 160.0 

三级 1 号 1 号厂房 合成 5 区 512 

DTZY188-J

型 0 40.0 

受核查方主要耗能设备和相关计量器具的配备与管理符合《用能单位能源

计量器具配备与管理通则》（GB17167-2006）要求。 

3.1.3 主营产品生产情况 

受核查方主营产品产量信息如下表所示： 

表 3-3 主营产品产量信息 

年月 产量（台） 产值（千元） 

2022 年 1 月 159 12599.40 

2022 年 2 月 28 4076.57 

2022 年 3 月 216 15332.84 

2022 年 4 月 230 10936.18 

2022 年 5 月 126 10288.98 

2022 年 6 月 160 10600.61 

2022 年 7 月 174 16942.49 

2022 年 8 月 124 27555.12 

2022 年 9 月 133 16397.61 

2022 年 10 月 190 11659.12 

2022 年 11 月 158 13795.04 

2022 年 12 月 218 44694.93 

合计 1916 19487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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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组查阅了《排放报告（初版）》中的企业基本信息，确认其填报信息

与实际情况相符，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3.2 核算边界的核查 

3.2.1 企业边界 

通过文件评审，以及现场核查过程中查阅相关资料、与受核查方代表访谈等

方式，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为独立法人，受核查方地理边界为武汉市东湖新技术

开发区光谷七路 126 号。 

综上所述，核查组确认企业核算边界与上年度保持一致，《排放报告（初版）》

的核算边界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3.2.2 排放源和能源种类 

通过文件评审及现场访问过程中查阅相关资料、与受核查方代表访谈，核查

组确认核算边界内的排放源及气体种类如下表所示。 

表 3-4 主要排放源信息 

排放种类 能源品种 地理位置 备注 

净购入电力 电力 厂内  

综上所述，受核查方的排放源和能源种类与上一年度保持一致。核查组确

认受核查方排放源识别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3.3 核算方法的核查 

核查组现场核查确认温室气体排放采用如下核算方法： 

E＝ECO2-燃烧 +E CO2-过程+ E CO2-净电                          （1） 

其中： 

E        报告主体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单位为吨 CO2 当量（tCO2e）； 

ECO2-燃烧     报告主体化石燃料燃烧 CO2 排放； 

RCO2-过程     报告主体的生产过程 CO2 排放； 

ECO2-净电     报告主体净购入电力隐含的 CO2 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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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化石燃料燃烧 CO2排放 

受核查方化石燃料燃料燃烧产生的排放采用《核算指南》中的如下核算方法： 

       ECO2−燃烧 = ∑ (ADi × CCi × OFi ×
44

12
)i                    （1） 

其中： 

ECO2-燃烧      报告主体化石燃料燃烧的 CO2 排放量（tCO2）；  

i         化石燃料的种类 

ADi          化石燃料品种 i 明确用作燃料燃烧的消费量（t、万 Nm3）； 

CCi           化石燃料 i 的含碳量（tC/t、tC/万 Nm3）； 

OFi           化石燃料 i 的碳氧化率，单位为%。 

综上所述，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排放报告》中使用的核算方法符合《核算

指南》的要求。 

3.3.2 企业净购入电力隐含的 CO2排放 

ECO2−净电 = AD电力 × EF电力                                  (3) 

其中： 

ECO2-净电     企业净购入的电力隐含的 CO2 排放量（tCO2）； 

AD 电力      企业净购入的电力消费量，单位为 MWh； 

EF 电力       电力供应的 CO2 排放因子，单位为 tCO2/ MWh； 

综上所述，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排放报告》中使用的核算方法符合《核算

指南》的要求。 

3.4 核算数据的核查 

3.4.1 活动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3.4.1.1 净购入电力消耗量 

核查过程描述 

数据名称 电力 

排放源类型 净购入电力排放 

排放源所属部门及地点 生产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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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 填报数据：750230 核查数据：750230 

单位 kWh 

填报数据来源 2022 年用电量统计表 

监测方法 
公司进出用能单位电表准确度为 0.5S，电能表的准确度符合 GB 

17167- 2006《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记录频次 每月抄表记录并开具发票 

监测设备维护 电能表由供电公司定期校准维护 

数据缺失处理 本报告期内无数据缺失 

抽样检查（如有） 100%核查 

交叉核对 

（1）受核查方填报数据来源于 2022 年用电量统计表，表中数据

为发票数据，核查组核对了初始填报数据与《电力发票清单》中

电力发票数据，数据完全一致无偏差，均为 750230kWh。 

（2）核查组进一步将 1-12 月电力发票原件与 2022 年用电量统

计表中电力数据进行对比，发现数据完全一致。故核查组认为

2022 年用电量统计表中电力数据真实可信。 

（3）交叉核对数据来自《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核查组累加

了《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中全年电力消耗量为 750230kWh，

与 2022 年用电量统计表中电力数据一致。 

核查结论 《排放报告》填报数据正确 

表 3-5 核查确认的净购入电力 

序号 时间 
电 

耗用量/° 电费 

1 2022 年 1 月 70,004.00 59,429.43 

2 2022 年 2 月 75,525.00 63,055.10 

3 2022 年 3 月 60,642.00 54,898.81 

4 2022 年 4 月 56,561.00 47,556.80 

5 2022 年 5 月 47,109.00 34,753.75 

6 2022 年 6 月 45,449.00 31,750.63 

7 2022 年 7 月 67,844.00 53,288.60 

8 2022 年 8 月 88,338.00 67,18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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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022 年 9 月 90,058.00 72,427.47 

10 2022 年 10 月 58,522.00 49,661.55 

11 2022 年 11 月 39,368.00 32,126.30 

12 2022 年 12 月 50,810.00 44,910.96 

合计 690,507 750230.00 

 

综上所述，通过文件评审和现场核查，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中活动水平

数据及来源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3.4.2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3.4.2.1 净购入电力的排放因子 

参数名称 电力的排放因子 

数值 
填报数据（tCO2/MWh） 核查数据（tCO2/万kWh） 

0.50885 0.50885 

数据来源 
《2019 年度减排项目中国区域电网基准线排放因子》华中区域电网

排放因子 

核查结论 
受核查方电力的排放因子来源于2019年华中区域电网排放因子，经现

场核查确认受核查方使用数据符合指南要求。 

 

综上所述，通过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中的排放因

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其来源合理、可信，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3.4.3 法人边界排放量的核查 

根据上述确认的活动水平数据及排放因子，核查组重新计算了受核查方的温

室气体排放量，结果如下： 

3.4.3.1 净购入电力和热力消费引起的 CO2排放 

表 3-6 核查确认的净购入电力和热力消费引起的 CO2 排放量 

类型 

净购入量 

（MWh 或

GJ） 

购入量 

（MWh 或

GJ） 

外供量 

（MWh 或

GJ） 

CO2 排放因子 

（tCO2/万 kWh

或 tCO2/GJ） 

排放量

（t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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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 750.23 750.23 0 0.50885 381.75 

净购入电力消费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tCO2） 381.75 

3.4.3.4 温室气体排放量汇总 

表 3-7 核查确认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源类别 排放量（t） 
核查温室气体排放量

（tCO2e） 

化石燃料燃烧 CO2 排放量 0 0 

工业生产过程产生的 CO2排放量 0 0 

企业净购入电力隐含的 CO2 排放 15263.97 381.75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tCO2e） 

不包括净购入电力和

热力隐含的 CO2排放 
0 

包括净购入电力和热

力隐含的 CO2 排放 
381.75 

综上所述，核查组通过重新核算，确认受核查方二氧化碳排放量，受核查方

认可核查数据为《排放报告》填报数据。 

3.4.4 配额分配相关补充数据的核查 

据现场核查确认，受核查方武汉中科创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不在“71 号文”

要求填写《补充数据表》的行业范围内，故不涉及对配额分配相关补充数据的核

查。 

3.5 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 

核查组成员通过文件评审、现场查看相关资料，确认受核查方在质量保证

和文件存档方面所做的具体工作如下： 

（1）受核查方在办公室设专人负责温室气体排放的核算与报告。核查组询问了

负责人，确认以上信息属实。 

（2）受核查方根据内部质量控制程序的要求，制定了《工业产销总值及主要产

品产量表》、《能源购进、消费、库存量台账》，定期记录其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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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信息。核查组查阅了以上文件，确认其数据与实际情况一致。 

（3）受核查方制定了《统计管理办法》、《碳排放交易管理规定》等内部质量控

制程序，负责人根据其要求将所有文件保存归档。核查组现场查阅了企业历年

温室气体排放的归档文件，确认负责人按照程序要求执行。 

（4）根据《统计管理办法》等内部质量控制程序，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由办公室

负责起草并由办公室负责人校验审核，核查组通过现场访问确认受核查方已按

照相关规定执行。 

3.6 其他核查发现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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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核查结论 

4.1 排放报告与核算指南以及备案的监测计划的符合性 

基于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在所有不符合项关闭之后，核查小组确认： 

武汉中科创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的排放报告与核算方法符合《工

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要求； 

武汉中科创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未纳入碳交易核查序列内，暂未对监测计划

进行备案。故不涉及排放报告与已备案监测计划符合性的核查。 

4.2 排放量声明 

4.2.1 企业法人边界的排放量声明 

武汉中科创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核算和报告期内温室气体排放总

量为 381.75 吨二氧化碳当量。其中净购入电力产生的排放量为 381.75 吨二氧化

碳当量。 

武汉中科创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核查确认的排放量如下： 

源类别 排放量（t） 
核查温室气体排放量

（tCO2e） 

工业生产过程 CO2 排放量 0 0 

企业净购入电力隐含的 CO2 排放 381.75 381.75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tCO2e） 

不包括净购入电力和

热力隐含的 CO2排放 
0 

包括净购入电力和热

力隐含的 CO2 排放 
381.75 

4.2.2 补充数据表填报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声明 

据现场核查确认，受核查方武汉中科创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不在“71 号文”

要求填写《补充数据表》的行业范围内，故不涉及对配额分配相关补充数据的

核查。 

4.3 排放量存在异常波动的原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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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异常波动。 

4.4 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或者需要特别说明的问题描述 

武汉中科创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的核查过程中无未覆盖的问题或

特别需要说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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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附件 

附件 1：不符合清单 

序号 不符合项描述 重点排放单位原因分析及整改措施 核查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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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对今后核算活动的建议 

序号 建议 

1 
受核查方应建立完善内部温室气体排放监测体系，制定相关活动水平及参数的监测

计划，加强对温室气体排放的监测。 

2 
受核查方应制定计量器具的定期校准检定计划，按照相关规定对所有计量器具定期

进行检定或校准。 

3 应加强对内部数据审核，确保今后年份活动数据口径与本报告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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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支持性文件清单 

序号 资料名称 

1 签到表 

2 公正性规避说明 

3 保密协议 

4 营业执照 

5 组织机构图 

6 厂区平面图 

7 工艺流程图 

8 主要耗能设备清单 

9 财务状况表 

10 工业企业成本费用表 

11 工业产销总值及主要产品产量 

12 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表 

13 2022 年武汉中科创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能源消耗和产量产值统计表 

14 能源消耗部分发票 

 


